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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

i

释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发行人、市政府 指 深圳市人民政府

区卫生健康局 指 宝安区卫生健康局

募投项目 指

深圳市宝安区 2023 年公立医院建设及医疗设备购置项

目（续发），包含宝安人民医院（集团）第一人民医院

项目、宝安第二人民医院（集团）总医院项目、宝安区

妇幼保健院项目、宝安区中心医院项目、宝安中医院（集

团）项目、宝安第二人民医院（集团）第二总医院项目、

宝安人民医院（集团）第二人民医院项目、宝安纯中医

治疗医院项目及福永人民医院项目，共 9个项目。

本所 指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

永拓深圳分所 指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

中证鹏元 指 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债券 指
2023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深圳市宝安区

2023年公立医院建设及医疗设备购置（续发）项目

《实施方案》 指

《2023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深圳市宝安

区 2023年公立医院建设及医疗设备购置（续发）项目实

施方案》

《财务评估报告》 指

《2023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深圳市宝安

区 2023年公立医院建设及医疗设备购置项目（续发）财

务评估咨询报告》

《评级报告》 指 《2023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信用评级报告》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国函〔1988〕121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的批复》

国发〔2014〕43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财预〔2015〕225号文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

财预〔2016〕155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6〕152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分类处置指南>的通

知》

国办函〔2016〕88号文 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

预案的通知》

财预〔2017〕89号文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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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库〔2018〕72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19〕23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20〕43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厅字〔2019〕33号文 指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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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3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

深圳市宝安区 2023年公立医院建设及医疗设备购置项目（续发）

之

法律意见书

(2023)广和专字第 0066号

深圳市宝安区财政局：

根据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与深圳市宝安区财政局签订

的《专项法律顾问协议》之约定，本所指派陈秀盈律师、黄文华律师对本次发行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重要提示及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预算法》、国发〔2014〕43号文、财预〔2015〕225号文、

财预〔2016〕155号文、财预〔2017〕89号文、财库〔2018〕72号文及厅字〔2019〕

33号文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以及政策文件，根据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之前存在的事实，并根据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职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2.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

以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

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发行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

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3.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实施主体、项

目中介机构及其他有关机构向本所律师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材料；对于出具本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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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发行

人、实施主体、项目中介机构及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判断。本所谨假

设发行人、实施主体及项目中介机构已向本所全面、客观地介绍事实情况，并向

本所提供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全部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

且提供的文件和资料均为真实的、完整的、准确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其中提供的材料为副本材料或复印件的，其正本与副本、原

件与复印件一致，所有文件上的签字、签章和图章均真实。本所同意将法律意见

书作为本次发行备案的法律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

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发行委托关系以外的任何

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并在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

保证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5.本所律师仅就发行人本次发行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信用

评级、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财务评估咨询报告等专业事项

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信用评级、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收益和融资平

衡方案财务评估咨询报告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

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6.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

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法律意见

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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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

（一）本次发行的概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发行的主体为深圳市人民政府，发行额度为 2.30

亿元，募集资金拟用于宝安人民医院（集团）第一人民医院项目、宝安第二人民

医院（集团）总医院项目、宝安区妇幼保健院项目、宝安区中心医院项目、宝安

中医院（集团）项目、宝安第二人民医院（集团）第二总医院项目、宝安人民医

院（集团）第二人民医院项目、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项目及福永人民医院项目，

共 9个项目。

根据《预算法》、国函〔1988〕121号文、财预〔2017〕89号文、财预〔2016〕

155号文相关规定，发行人深圳市人民政府具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

格。

（二）本次发行的额度

根据市财政局于 2023年 1月 10日印发的《深圳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3年

第一批新增债务限额的通知》（深财预〔2023〕5号），深圳市财政局下达宝安

区 2023年第一批新增专项债务额度为 61亿元，因此本次发行金额在市财政局下

达的专项债务额度内。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1）发行人具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

资格；（2）本次发行的额度在市财政局下达的宝安区 2023年第一批新增地方政

府债务限额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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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主体

（一）基本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宝安区卫生健康局会作为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项目的实

施主体，负责项目实施的协调工作等相关事项。根据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数据服务中心（网址：https://www.cods.org.cn/）公示信息，宝安区卫生健康

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1440306MB2D28770Q，机构类型为机关，机构地址为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秀路 3号宝安区公共卫生大楼 B座，负责人为幸思忠。

（二）主体资格

根据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网站之区卫生健康局职能（宝安区人民政府门户

网站(baoan.gov.cn)-机构概况）的公开信息，区卫生健康局主要职责包括“（一）

统筹规划卫生健康资源配置，组织起草区域卫生健康规划，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负责全区卫生健康系统安全生产相关监管工作。制定并组织实施推进卫生健康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和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等政策措施”；“（七）

负责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行业管理办法的监督实施，建立医疗服务评价和监督管

理体系”；以及“（十四）完成区委、区政府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1）宝安区卫生健康局是依法有效存续的机关

法人；（2）实施主体具备实施对应的募投项目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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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发行对应的募投项目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发行对应的募投项目及对应子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子项目

1
宝安人民医院（集

团）第一人民医院

项目

（1）宝安区人民医院整体改造工程（二期）

（2）宝安区区属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宝安区

人民医院

（3）宝安区 2022年新安湖等 12家新建社康配套医疗设备购

置-新安湖社康站、龙井社康站

2
宝安第二人民医院

（集团）总医院项

目

（1）沙井人民医院扩建（二期）项目

（2）宝安区区属公立医院 2020 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沙井人

民医院

（3）深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万科星城社区健康服务中心装修

改造工程

（4）2022年新安湖等 12家新建社康配套医疗设备购置项目-

沙三社康中心、沙二社康站、沙井社康中心和沙蚝社康站

3
宝安区妇幼保健院

项目

（1）宝安区儿童医院项目

（2）中心区妇幼保健院配套设施完善工程项目

（3）宝安区区属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宝安区

妇幼保健院

4
宝安区中心医院项

目

（1）宝安区中心医院整体改造（二期）项目

（2）深圳宝安空海救援医院

（3）宝安区中心医院旧业务用房改造工程

（4）宝安区区属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宝安区

中心医院

（5）2022年新安湖等 12家新建社康配套医疗设备购置-乐群

社康站、龙腾社康站、河西社康站和麻布社康站

5
宝安中医院（集团）

项目

（1）区中医院扩建工程（二期）

（2）宝安中医院西院区医技楼新建工程

（3）宝安区区属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宝安区

中医院

（4）宝安区中医院临床技能培训中心设备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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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区中医院中药应用研究中心项目

（6）宝安中医院（集团）福海医院

6
宝安第二人民医院

（集团）第二总医

院项目

（1）宝安区区属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松岗人

民医院

（2）松岗人民医院扩建（二期）

（3）宝安区 2022年新安湖等 12家新建社康配套医疗设备购

置-楼岗社康中心和花果山社康站

7
宝安人民医院（集

团）第二人民医院

项目

宝安区区属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石岩人民医院

8
宝安纯中医治疗医

院项目

（1）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二期）

（2）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医疗设备购置

9 福永人民医院项目 宝安区区属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福永人民医院

（一）宝安人民医院（集团）第一人民医院项目

根据《实施方案》，宝安人民医院（集团）第一人民医院项目包括宝安区人

民医院整体改造工程（二期）、宝安区人民医院过渡业务用房加固及维修改造工

程、原计生中心业务用房装修改造工程、宝安人民医院（集团）平峦山急救站医

疗设备购置、宝安区区属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宝安区人民医院

（集团）计生院区医疗设备购置以及宝安区人民医院（集团）计生院区生殖医学

中心设备购置项目及宝安区 2022年新安湖等 12家新建社康配套医疗设备购置。

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将用于宝安区人民医院整体改造工程（二期）项目及宝

安区区属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宝安区区属人民医院以及 2022年

新安湖等 12家新建社康配套医疗设备购置项目，发行募集资金对应的募投子项

目详细情况如下：

1. 宝安区人民医院整体改造工程（二期）项目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用地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 16区龙井二路

118号，新安街道新安二路东南侧，龙井二路东北侧，包括宝安区人民医院原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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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北侧和东侧新增地块。项目医院总床位数 3,300 床。现状院区占地面积

45,232.66㎡，经用地规划调整后，新增建设用地 25,605.17㎡。项目医院总床位

数 3,300床，总建筑面积 661,692 ㎡（其中新建建筑面积 621,392 ㎡，保留旧有

建筑面积 40,300㎡）。

项目新建建筑内容主要包括：新建地下室，A栋（1#塔楼、2#塔楼、3#塔楼

及裙楼），B栋（4#塔楼、6#塔楼及裙楼），风雨连廊，污水处理站，跨新安二

路人行天桥，边检路及新安二路临时道路，龙井二路地下通道等工程；并同步建

设室外配套设施。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下达区卫生局 2011年政府投资项

目计划的通知》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政投

〔2011〕26号

2 《关于同意更改区人民医院内科住院大

楼项目名称的复函》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函〔2011〕
317号

3 《关于同意更改区人民医院住院大楼项

目名称的复函》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函〔2013〕
170号

4
《市规划国土委宝安管理局关于宝安区

人民医院整体改造工程（二期）建设项目

选址和预审的复函》

市规划国土委宝安管

理局

深规土宝函

〔2016〕201号

5 《深圳市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

源委员会宝安管理局

深规土选

BA-2016-008号

6 《深圳市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

源委员会宝安管理局

深规土许

BA-2017-0032号

7 《关于<深圳市宝安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

护和水务局

深宝环水批

[2017]600491号

8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深圳市宝安区住房和

建设局
2018-440306-84-
01-70211101

9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人民

医院整体改造工程（二期）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可研

〔2020〕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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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人民

医院整体改造工程（二期）项目总概算的

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概算

〔2020〕60号

11 《深圳市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深规划资源许

BA-2020-0009号

12 《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管

理局

深规划资源建许

字 BA-2020-0041
号

2. 宝安区区属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宝安区人民医院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包括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区属公立

医院 2020 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项目总概算的批复》（宝发改概算〔2021〕107

号）文件中涉及的宝安区人民医院购置急需的医疗设备内容。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区属

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项目

建议书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建议书

〔2020〕60号

2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区属

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项目

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概算

〔2021〕107号

3. 2022年新安湖等 12家新建社康配套医疗设备购置项目-新安湖社康站、

龙井社康站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包括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 2022年

新安湖等 12 家新建社康配套医疗设备购置项目总概算的批复》（宝发改概算

〔2022〕149号）文件中涉及的新安湖社康站、龙井社康站购置的医疗设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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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 2022
年新安湖等 12家新建社康配套医疗设备

购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可研

〔2022〕96号

2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 2022
年新安湖等 12家新建社康配套医疗设备

购置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概算

〔2022〕149号

（二）宝安第二人民医院（集团）总医院项目

根据《实施方案》，宝安第二人民医院（集团）总医院项目包含沙井人民医

院扩建工程（二期）项目、沙井人民医院住院楼手术室及重症监护病房改造工程、

沙井人民医院总发配电系统搬迁改造工程、宝安区社区医院 2020年医疗设备购

置项目以及宝安区区属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沙井人民医院项目、

深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万科星城社区健康服务中心装修改造工程以及宝安区

2022年新安湖等 12家新建社康配套医疗设备购置。

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将用于沙井人民医院扩建工程（二期）项目、宝安区区

属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沙井人民医院项目、深圳市中西医结合医

院万科星城社区健康服务中心装修改造工程以及宝安区2022年新安湖等12家新

建社康配套医疗设备购置，发行募集资金对应的募投子项目详细情况如下：

1. 沙井人民医院扩建（二期）项目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一栋集住院、医技、门诊、

行政、科教于一体的双塔综合大楼，设置床位 1,100张，地上 23层，地下 4层，

并配套相应附属设施及医院整体道路交通规划。待双塔综合大楼完成建设后，将

原住院大楼的各类用房腾挪至双塔综合大楼内，再将原住院大楼改造成妇幼综合

大楼，与一期门诊大楼组合成妇幼医疗区，设置床位 400 张，改造建筑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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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10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土建工程、安装工程、配套工程、其他工程。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深圳市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深规划资源选

BA-2019-0050号

2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深圳市宝安区住房和

建设局
2018-440306-84-
01-70212901

3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下达沙井人

民医院扩建（二期）项目 2019年政府投

资计划的通知》

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

改革局

宝发改政投

〔2019〕139号

4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沙井人民医

院扩建（二期）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概算

〔2020〕153号

5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沙井人民医

院扩建（二期）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可研

〔2020〕28号

6 《关于沙井人民医院扩建（二期）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批复》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

安管理局

深环宝批〔2020〕
312号

7 《深圳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深地划拨字

（2021）1109号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地字第
44030620210010

7号

9
《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深规划资源建许

字 BA-2021-0076
号

10
《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深规划资源建许

市政字

BA-2022-0005号

2. 宝安区区属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沙井人民医院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包括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区属公立

医院 2020 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项目总概算的批复》（宝发改概算〔2021〕107

号）文件中涉及的沙井人民医院购置急需的医疗设备内容。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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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区属

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项目

建议书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建议书

〔2020〕60号

2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区属

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项目

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概算〔2021〕

107号

3. 深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万科星城社区健康服务中心装修改造工程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位于新桥街道上星社区万科星城名邸 1栋配套 01

层 P01号房，对其装修改造为万科星城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属政府公共配套物业，

装修改造面积 4,032.04㎡。主要工程内容包括：土建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安

装工程等。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深圳市中西

医结合医院万科星城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装修改造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建议书

〔2022〕71号

4. 2022年新安湖等 12家新建社康配套医疗设备购置项目-沙三社康中心、

沙二社康站、沙井社康中心和沙蚝社康站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包括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 2022年

新安湖等 12 家新建社康配套医疗设备购置项目总概算的批复》（宝发改概算

〔2022〕149号）文件中涉及的沙三社康中心、沙二社康站、沙井社康中心和沙

蚝社康站购置的医疗设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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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 2022
年新安湖等 12家新建社康配套医疗设备

购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可研〔2022〕

96号

2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 2022
年新安湖等 12家新建社康配套医疗设备

购置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概算〔2022〕

149号

（三）宝安区妇幼保健院项目

根据《实施方案》，宝安区妇幼保健院项目包括中心区妇幼保健院设备购置

（含开办费）、宝安区儿童医院项目、宝安区区属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

备购置和中心区妇幼保健院配套设施完善工程项目。

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将用于宝安区儿童医院项目、中心区妇幼保健院配套设

施完善工程项目和宝安区区属公立医院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宝安区妇幼保

健院，发行募集资金对应的募投子项目详细情况如下：

1. 宝安区儿童医院项目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工程内容主要包括土建工程(含基础工程、主体

工程及装饰装修工程)、安装工程(含强电工程、给排水工程、通风空调及防排烟

工程、消防工程、电梯、人防工程等)、医疗专项工程(净化工程、防辐射工程、

物流工程、医用气体工程、医用纯水及直饮水工程等)、其他工程(含污水处理站、

钢结构架空连廊、机械停车设施、管线迁改)、配套工程(室外管网、泛光照明、

标识系统、太阳能热水系统)、地下连廊(地下车行连通道)、妇幼保健院地下通道

改造工程、管线迁改工程、智能化工程等。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法律意见书

第 13 页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下达宝安区

儿童医院等 9个项目 2019年政府投资项

目首次前期计划的通知》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政投

〔2019〕25号

2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用字第
44030620190000

9号

3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深圳市宝安区住房和

建设局
2019-440306-84-
01-10074901

4 《关于宝安区儿童医院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的批复》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

安管理局

深环宝批〔2021〕
000021号

5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用字第
44030620210002

8号

6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调整宝安区

儿童医院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可研

〔2021〕16号

7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儿童

医院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概算

〔2021〕131号

8 《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深规划资源建许

字 BA-2022-0001
号

2. 中心区妇幼保健院配套设施完善工程项目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主要对中心区妇幼保健院的门诊楼、医技楼、行

政楼、住院楼及地下室进行装饰改造和设施完善。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装饰工程、安装工程(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通风

空调工程、弱电工程)、信息化工程。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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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下达中心区妇幼保健院配套设施

完善工程 2016年政府投资项目前期计划

的通知》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政投

〔2016〕247号

2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中心区妇幼

保健院配套设施完善工程项目总概算的

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概算

〔2020〕161号

3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深圳市宝安区住房和

建设局
2018-440306-84-
01-70213401

3. 宝安区区属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宝安区妇幼保健院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包括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区属公立

医院 2020 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项目总概算的批复》（宝发改概算〔2021〕107

号）文件中涉及的妇幼保健院急需的医疗设备内容。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区属

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项目

建议书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建议书

〔2020〕60号

2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区属

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项目

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概算

〔2021〕107号

（四）宝安区中心医院项目

根据《实施方案》，宝安区中心医院项目包含宝安区中心医院整体改造（二

期）项目、深圳宝安空海救援医院、宝安区中心医院旧业务用房改造工程、宝安

区社区医院 2020年医疗设备购置、宝安区区属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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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以及宝安区 2022年新安湖等 12家新建社康配套医疗设备购置。

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将用于宝安区中心医院整体改造（二期）项目、深圳宝

安空海救援医院、宝安区中心医院旧业务用房改造工程和宝安区区属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宝安区中心医院以及宝安区 2022年新安湖等 12家新

建社康配套医疗设备购置，发行募集资金对应的募投子项目详细情况如下：

1. 宝安区中心医院整体改造（二期）项目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位于西乡街道乐园街北侧、G107国道西侧的宝

安区中心医院现址内。项目新增床位 100床，实现宝安区中心医院规划总床位数

700床。对院内老旧建筑（外科住院楼、急诊楼、食堂、图书馆、配电楼、物资

仓库、污物暂存间、太平间等）进行拆除，保留一期已建成的住院大楼。新建 1

栋集门诊、医技、住院（100床）、科研、教学、行政后勤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

楼，新建 1座跨 107国道人行天桥，新建 1座龙珠路跨西乡河人行天桥。

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土建工程、安装工程、配套工程、医疗专项工程、其他工

程、智能化工程。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下达全区内涝整治、三防物资采

购及急需实施环保水务项目等 8个 2016
年政府投资项目计划的通知》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政投

〔2016〕62号

2 《关于调整宝安区中心医院扩建（二期）

项目名称的复函》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函〔2017〕
278号

3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深圳市宝安区住房和

建设局
2018-440306-84-
01-70212701

4 《关于<宝安区中心医院整体改造（二

期）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

护和水务局

深宝环水批

[2018]6002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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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中心

医院整体改造（二期）项目总概算的批

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概算

〔2020〕116号

6
《关于宝安区中心医院整体改造（二期）

（智能化专项）初步设计方案及概算审

核评审意见》

深圳市宝安区政务服

务数据管理局

深宝政数函

〔2020〕6号

7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中心

医院整体改造（二期）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可研

〔2020〕21号

8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用字第
44030620200000

9号

9 《深圳市建设工程方案设计意见书》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深规划资源设方

字 BA20200118
号

10 《深圳市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深规划资源许

BA-2020-0056号

11 《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深规划资源建许

字 BA-2020-0079
号

2. 深圳宝安空海救援医院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医院总床位数 800床，总建筑面积为 200,300㎡。

项目分两阶段建设，其中一阶段建筑面积 179,079.25㎡，包括地下室 52,539.25

㎡、医疗综合楼 92,757㎡、行政后勤教学科研楼 25,387㎡、污水处理站 750㎡、

架空平台 6,961㎡、连廊 685㎡；二阶段建筑面积 21,220.75㎡，包括地下室工

程 6,920.75㎡、机场医疗急救中心 14,300㎡。设置总停车位 980个。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法律意见书

第 17 页

1 《关于宝安中心医院新院项目立项的批

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立项

〔2018〕8号

2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深圳市宝安区住房和

建设局
2018-440306-84-
01-70215001

3 《关于对宝安中心医院新院项目更名的

复函》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函〔2020〕
151号

4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关于宝安中心医院

新院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可研

〔2020〕48号

5
《关于宝安中心医院新院（空海救援医

院）（建筑智能化专项）可行性研究报

告审核评审意见》

深圳市宝安区政务服

务数据管理局

深宝政数函

〔2020〕29号

6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用字第
44030620200000

47号

7

《关于对<深圳宝安 l医院基坑工程（土

石方）、基坑支、桩基础、边坡支护、

管线迁改等初步设计-投资规模审核>的
复函》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函〔2020〕

192号

8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关于深圳市宝安空

海救援医院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概算

〔2021〕106号

9 《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深规划资源建许

字 BA-2022-0016
号

3. 宝安区中心医院旧业务用房改造工程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改造总面积为 7,427.08平方米，主要包括旺角综

合楼改造、住院楼一、二楼改造、新增配电设备。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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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下达宝安区中心医院旧业务用房

改造工程 2016年政府投资项目前期计划

的通知》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政投

〔2016〕390号

2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深圳市宝安区

中心医院核技术利用扩建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的批复》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粤环审〔2019〕

204号

3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中心

医院旧业务用房改造工程项目总概算的

批复》

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

改革局

宝发改概算

〔2018〕167号

4. 宝安区区属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宝安区中心医院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包括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区属公立

医院 2020 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项目总概算的批复》（宝发改概算〔2021〕107

号）文件中涉及的宝安区中心医院急需的医疗设备内容。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区属

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项目

建议书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建议书

〔2020〕60号

2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区属

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项目

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概算

〔2021〕107号

5. 2022年新安湖等 12家新建社康配套医疗设备购置项目-乐群社康站、龙

腾社康站、河西社康站和麻布社康站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包括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 2022年

新安湖等 12 家新建社康配套医疗设备购置项目总概算的批复》（宝发改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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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49号）文件中涉及的乐群社康站、龙腾社康站、河西社康站和麻布社

康站购置的医疗设备内容。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 2022
年新安湖等 12家新建社康配套医疗设备

购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可研

〔2022〕96号

2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 2022
年新安湖等 12家新建社康配套医疗设备

购置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概算

〔2022〕149号

（五）宝安中医院（集团）项目

根据《实施方案》，宝安中医院（集团）项目包括宝安中医院（集团）总院

西院区整体装修改造工程、宝安区区属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宝

安区社区医院 2020年医疗设备购置、宝安中医院西院区医技楼新建工程项目和

区中医院扩建工程（二期）、宝安区中医院临床技能培训中心设备购置、区中医

院中药应用研究中心项目及宝安中医院（集团）福海医院。

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将用于区中医院扩建工程（二期）、宝安中医院西院区

医技楼新建工程项目和宝安区区属公立医院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宝安区中

医院，发行募集资金对应的募投子项目详细情况如下：

1. 区中医院扩建工程（二期）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拟对东、西院区按 1000床规模统一规划布置，

总规划用地面积 24,344m2，扩建后总建筑面积约 141,476m2，新建建筑面积约

86,994m2，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拆除中医院东院区原有门诊楼、连廊、名中医馆、

院前科用房和旧住院楼，建设一栋集住院、门诊、医技、科研教学的综合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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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下达区卫生局 2011年政府投资项

目计划的通知》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政投

〔2011〕26号

2 《关于同意“区中医院门诊医技楼”等

三个项目更名的复函》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函〔2014〕
15号

3 《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 深地合字（1995）
-4-053号

4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区中医院扩

建工程（二期）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

改革局

宝发改可研

〔2022〕54号

2. 宝安中医院西院区医技楼新建工程项目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宝安区中医院西院区现址，拟拆除

原有供应室、病理科以及污水处理站，新建一栋五层医技楼，建筑面积 4,698.22m2，

无地下室。工程内容主要包括基础工程、主体工程、外墙立面装饰装修工程、室

内装饰装修工程、安装工程、医疗专项工程、配套工程及其他工程。本项目所有

建筑、安装、内外部装修均一步到位。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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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 深地合字（1995）
-4-053号

2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下达宝安中

医院西院医技楼新建工程项目 2021年政

府投资前期计划的通知》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政投

〔2021〕122号

3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中医院

西院区医技楼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

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概算〔2021〕

98号

4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地字第
44030620220012

4号

3. 宝安区区属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宝安区中医院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包括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区属公立

医院 2020 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项目总概算的批复》（宝发改概算〔2021〕107

号）文件中涉及的宝安区中医院急需的医疗设备内容。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区属

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项目

建议书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建议书

〔2020〕60号

2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区属

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项目

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概算

〔2021〕107号

4. 宝安区中医院临床技能培训中心设备购置

（1）项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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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包括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中医院临

床技能培训中心设备购置项目总概算的批复》（宝发改概算〔2022〕94号）文

件中涉及的所需的医疗设备内容，共计 318台/套。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中医

院临床技能培训中心设备购置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可研

〔2022〕20号

2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中医

院临床技能培训中心设备购置项目总概

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概算

〔2022〕94号

5. 区中医院中药应用研究中心项目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位于福永街道白石厦社区东区龙王庙工业区 73

栋厂房，共四层，建设规模为 4,333.29 平方米，为宝安产业集团物业。工程内

容：1、建筑安装工程：结构加固工程、建筑装饰工程、安装工程（含通风空调

及防排烟工程、给排水工程、消防工程、强电工程、弱电智能化工程、工艺管道

等）；2、设备及工器具购置。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医院建设项目工作推进会议纪要

深圳市宝安区医院规

划建设领导小组办公

室

深宝医院规建小

组会纪〔2021〕5
号

2 《关于下达区卫生局 2011年政府投资项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政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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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计划的通知》 〔2011〕26号

3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区中医院中

药应用研究中心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概算

〔2022〕50号

6. 宝安中医院（集团）福海医院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选址福海街道桥头片区和平路与永福路交叉口，

建筑面积约 30 万平方米，规划标准床位数暂定为 1,300床，项目建成将为福海

街道人民提供医疗保障。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下达宝安区妇儿医院等三个项目

2012年政府投资项目前期计划的通知》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政投

〔2012〕294号

2 《关于同意“区中医院门诊医技楼”等

三个项目更名的复函》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函〔2014〕
15号

3 《关于调整福永第二中医院项目名称的

复函》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函〔2017〕
204号

（六）宝安第二人民医院（集团）第二总医院项目

根据《实施方案》，宝安第二人民医院（集团）第二总医院项目包含宝安第

二人民医院（集团）第二总医院松岗社康中心装修改造工程项目、松岗医院罗田

社康中心装修改造工程、宝安第二人民医院（集团）第二总医院扩建一期配套医

疗设备购置、宝安区区属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松岗人民医院扩

建（二期）以及宝安区 2022年新安湖等 12家新建社康配套医疗设备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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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将用于宝安区区属公立医院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

松岗人民医院、松岗人民医院扩建（二期）以及宝安区 2022年新安湖等 12家新

建社康配套医疗设备购置，发行募集资金对应的募投子项目详细情况如下：

1. 宝安区区属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松岗人民医院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包括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区属公立

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项目总概算的批复》（宝发改概算〔2021〕107

号）文件中涉及的松岗人民医院急需的医疗设备内容。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区属

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项目

建议书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建议书

〔2020〕60号

2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区属

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项目

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概算

〔2021〕107号

2. 松岗人民医院扩建（二期）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为改扩建医院，本次扩建将在医院原有 600 张

床位的规模上增加 200张，达到 800张床位规模。新建建筑面积 53,590.30 m2。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土建工程、安装工程、医疗专项工程、其他工程、配套工程。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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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下达全区内涝整治、三防物资采

购及急需实施环保水务项目等 8个 2016
年政府投资项目计划的通知》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政投

〔2016〕62号

2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松岗人民医

院扩建（二期）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可研

〔2021〕1号

3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松岗人民医

院扩建（二期）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概算

〔2022〕126号

3. 宝安区 2022年新安湖等 12家新建社康配套医疗设备购置项目-楼岗社康

中心和花果山社康站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包括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 2022年

新安湖等 12 家新建社康配套医疗设备购置项目总概算的批复》（宝发改概算

〔2022〕149号）文件中涉及的楼岗社康中心和花果山社康站购置的医疗设备内

容。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 2022
年新安湖等 12家新建社康配套医疗设备

购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可研

〔2022〕96号

2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 2022
年新安湖等 12家新建社康配套医疗设备

购置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概算

〔2022〕14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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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宝安人民医院（集团）第二人民医院项目

根据《实施方案》，宝安人民医院（集团）第二人民医院项目包含石岩人民

医院（二期）装修改造工程、宝安人民医院（集团）第二人民医院地下管网及污

水处理系统改造完善提升工程、石岩人民医院扩建（二期）医疗设备购置、宝安

区区属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

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将用于宝安区区属公立医院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

石岩人民医院，发行募集资金对应的募投子项目详细情况如下：

1.宝安区区属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石岩人民医院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包括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区属公立

医院 2020 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项目总概算的批复》（宝发改概算〔2021〕107

号）文件中涉及的石岩人民医院购置急需的医疗设备内容。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区属

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项目

建议书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建议书

〔2020〕60号

2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区属

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项目

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概算

〔2021〕107号

（八）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项目

根据《实施方案》，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项目包含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二

期）和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医疗设备购置。

1. 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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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扩建项目，医院规划总床位 500张，一期已建设

床位 205张，扩建后增加床位 295张。新建建筑包括:①医疗业务用房（八项基

本设施用房、科研用房、教学用房、夜间值班宿舍、人防医疗工程、架空层及风

雨连廊、公交首末站及公厕）；②停车设施（地下停车位）。同步建设室外配套

设施。工程内容主要包括土建工程、安装工程、医疗专项工程、配套工程、其他

工程。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纯中医

治疗医院（二期）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建议书

〔2020〕219号

2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深圳市宝安区住房和

建设局
2020-440306-84-
01-01639106

3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纯中医

治疗医院（二期）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可研

〔2021〕38号

4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宝安管理局

用字第
44030620210004

6号

5 《关于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二期）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

安管理局

深环宝批〔2022〕
000004号

6 《宝安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纯中医治

疗医院（二期）项目总概算的批复》

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

改革局

宝发改概算

〔2022〕58号

2. 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医疗设备购置·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拟购置 X射线计算机层摄影设备（CT）等医疗

设备，共计 459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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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纯中医

治疗医院医疗设备购置项目资金申请报

告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资金

〔2019〕4号

2 《关于宝安区纯中医治疗医院医疗设备

购置项目资金申请的复函》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函〔2019〕
6号

（九）福永人民医院项目

根据《实施方案》，福永人民医院项目包含福永人民医院扩建（一期）医疗

设备购置项目、宝安区社区医院 2020年医疗设备购置项目、宝安区区属公立医

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

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将用于宝安区区属公立医院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

福永人民医院，发行募集资金对应的募投子项目详细情况如下：

1.宝安区区属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福永人民医院

（1）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包括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区属公立

医院 2020 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项目总概算的批复》（宝发改概算〔2021〕107

号）文件中涉及的福永人民医院购置急需的医疗设备内容。

（2）项目已取得的批复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区属

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项目

建议书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建议书

〔2020〕6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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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区属

公立医院 2020年急需医疗设备购置项目

总概算的批复》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宝发改概算

〔2021〕107号

四、募投项目资金筹措方案及预期收益来源

（一）资金筹措方案

根据《实施方案》，项目建设总投资为 1,792,688万元，项目建设资金来源

于项目财政资金和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筹集的资金。因涉及债券发行利息等费用，

项目总投资额调整为 1,923,791万元。根据债券发行融资的需求，对项目财政资

金相应进行调整，调整后项目财政资金为 1,385,136万元，占总投资比例 72.00%。

按照年度建设资金需求到位。募投项目已于 2020 年发行债券1募集资金 47,000

万元，2021 年发行债券2募集资金 107,955 万元，2022 年发行债券3募集资金

183,000万元，2023年 2月发行债券4募集资金 177,700万元，结合建设资金需求

及财政资金款项到账时间节点，为保障项目建设期间资金需求，本期拟通过发行

专项债券筹集资金共计 23,000万元。

（二）预期收益来源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发行对应的预期收入来源募投项目对应的九家医院

门诊收入、住院收入。

1 宝安区公立医院建设及医疗设备购置项目-2020年深圳市公立医院专项债券（一期）

2 2021年深圳市公立医院专项债券（一期）-2021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八期）

2021年深圳市社会事业专项债券（一期）-2021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三期）

2021年深圳市（宝安区）社会事业专项债券（一期）-2021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六十一期）

2021年深圳市社会事业专项债券（四期）-2021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七十一期）

3 2022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五期）

2022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十九期）

2022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三十期）

2022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十九期）

2022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四十一期）

4 2023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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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募投项目预计债券本金资金覆盖率可达到1.64倍，

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可达到1.43倍，债券本息资金覆盖倍数可达到1.27倍，项目

收益能有效覆盖债券的还本付息。在运营收益下降20%或债券利率上升20%时，

项目收益仍能覆盖债券的还本付息，项目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

根据《财务评估报告》：“预期项目医院经营产生的医疗收入及其他收入和

财政补贴收入能够合理保障融资资金的本金和利息，债券本金资金覆盖率为1.64，

本息资金覆盖率为1.43，债券本息资金覆盖倍数为1.27，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

求平衡。当项目医疗收入和专项债券利率在±20%范围内变动的情况下，专项债

券本息资金覆盖率>1，还本付息资金具有基本的稳定性与风险抵抗能力。”

综上所述，根据《实施方案》《财务评估报告》，本所律师认为，募投项目

投入的资本金比例符合法律规定，本期专项债券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

要求，符合财预〔2017〕89号文的规定。

五、发行文件及发行有关机构

（一）评级报告

中证鹏元就本次发行出具了《2023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信用评

级报告》，本次发行的债券信用级别为AAA级。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8年11月0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2170270）、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关于中证鹏元

的公示信息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8年12月21日核发的《证券市场资

信评级业务许可证》（编号为ZPJ002）,中证鹏元为中国境内依法设立且有效存

续的信用评级机构，具备本次发行的信用评级资格。

（二）法律意见书

本所是经广东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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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为：31440000G3478214XU）

且年度考核合格。本所指派的陈秀盈律师、黄文华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律师执业证》且二人执业证均通过了年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律所以及签字律

师具备相关从业资格。

（三）财务评估报告

永拓深圳分所就本次发行出具了《财务评估报告》。《财务评估报告》未注

意到本期专项债券在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福田管理局于2019年11月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059990389）、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关于

永拓深圳分所的公示信息、深圳市财政局于2019年12月15日核发的《会计师事务

所分所执业证书》（分所执业证书编号：110001024701）以及财政部、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9年11月15日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

可证》（证书序号：000394），永拓深圳分所为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

的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为本次发行提供信用评级服务、评估咨询服务、

法律顾问服务的专业机构均具备相关从业资质。

六、项目风险提示

（一）工期延误风险

拖延项目工期的因素非常多，如勘测资料的详细程度，设计方案的稳定，项

目业主的组织管理水平、资金到位情况、承建商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自然灾

害、疫情等等。项目建设期每年的利息额较大，如果工期拖延，工程投资将增加，

并且工期拖延将影响项目的现金流入，使项目的净收益减少。

（二）采购成本增加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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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购置设备种类多、金额大，在项目实施工程中，供应方市场千变万化，

因为各种原因可能导致采购成本增加。

（三）医疗水平服务水平无法满足需求风险

本期专项债的主要还款来源为医院的医疗收入，主要是门诊收入、住院收入

等构成，医院的医疗水平、服务水平能否达到居民需求，是常住居民选择该院的

重要因素。

（四）利率风险

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政策以

及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市场利率的波动可能使本

期债券的实际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五）流动性风险

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后可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通，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市场资金的供需状况及投资者的投资偏好变化可能影响本期专项债券的流动

性，在转让时存在无法找到交易对象而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七、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 发行人具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本次发行的额度在市财

政局下达的宝安区 2023年第一批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范围内。

2. 本次发行募投项目主体是区卫生健康局，该主体具备实施对应的募投项

目的主体资格。

3. 本次发行对应的募投项目已取得立项等相关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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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次发行对应的募投项目投入的资本金比例符合法律规定，本期专项债

券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财预〔2017〕89号文的规定。

5. 《实施方案》对本次债券发行进行了事前绩效评估，论证了项目合规性、

筹资可行性、需求合理性、风险可控性及绩效目标合理性等内容，符合财预〔2021〕

61号文规定。

6. 为本次发行提供信用评级服务、评估咨询服务、法律顾问服务的专业机

构均具备相关从业资质。

7. 本次发行的风险因素包含工期延误风险、采购成本增加风险、医疗水平、

服务水平无法满足需求、利率风险及流动性风险等。

本法律意见书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

本所留存一份，其余两份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而使用。

（正文完，下转签字页）




